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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89) 

 

 

二零一八年度中期業績 

 

 

財務摘要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收入增加 25.0至港幣 166.2 百萬元。 

 

 本期溢利增加 288.3至港幣 459.0 百萬元。 

 

 基本溢利增加 44.3至港幣 35.2 百萬元。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 10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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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如下：  
 

一、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損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二) (a) 166,169 133,005 
 銷售成本  (三) (47,605) (43,267) 
   ───────── ───────── 

 毛利  118,564 89,738 
     
 投資物業公允值盈利   434,067  78,301 
 其他盈利淨額  (四) 3,151 8,199 
 行政費用  (三) (55,548) (52,916) 
 其他經營費用  (三) (7,033) (3,307) 
   ───────── ───────── 
 經營溢利  493,201 120,015 
   --------------- --------------- 

 財務收益  (五) 91 36 
 財務成本  (五) (16,521) (11,734) 
   ───────── ───────── 
 財務成本淨額   (16,430) (11,698) 
   --------------- --------------- 

     
 除所得稅前溢利  476,771 108,317 
     
 所得稅（費用）／撥回 (六) (17,808)  9,863 
   ───────── ───────── 
 本期溢利  458,963 118,180 
   

═════════ ═════════ 

 應佔溢利：    
  本公司股東  442,450 108,142 
  非控制性權益  16,513 10,038 

   ───────── ───────── 
   458,963 118,180 
   

═════════ ═════════ 

     
 每股盈利（基本及攤薄）  (七) 港幣 1.54 元 港幣 0.38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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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期溢利 458,963 118,180 
 --------------- ---------------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可能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公允值盈利淨額  - 2,069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於出售時，回撥至損益  - (4,773)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投資公允值變動  (3,655) - 
 ───────── ───────── 
   

本期其他全面收益 (3,655) (2,704) 
 --------------- --------------- 
   

本期總全面收益 455,308 115,476 
 

═════════ ═════════ 

   

應佔總全面收益：   

本公司股東  440,459 104,999 
非控制性權益  14,849 10,477 

 ───────── ───────── 
 455,308 115,4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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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43,292 1,429,097 

 
投資物業  8,069,514 7,566,706 

 
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31,093 -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34,760 

   ───────── ───────── 
 

  9,643,899 9,030,563 
 

  
--------------- --------------- 

 流動資產    
 

供出售物業   101,740 101,740 
 

存貨  - 50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九) 47,313 41,737 
 

可收回當期所得稅款   188  9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2,773 51,510 
   ───────── ───────── 
 

  202,014 195,128 
 

  
--------------- --------------- 

 
總資產  9,845,913 9,225,691 

 
  

═════════ ═════════ 

 
權益及負債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股本  417,321 417,321 

 
儲備  7,164,998 6,747,553 

   ───────── ───────── 
 

  7,582,319 7,164,874 
 

非控制性權益  224,124 211,013 
   ───────── ───────── 
 

總權益  7,806,443 7,375,88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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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八年 於二零一七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830,144 734,210 

 遞延所得稅項負債   263,981 247,906 
   ───────── ───────── 

   1,094,125   982,116 
   

--------------- --------------- 

     

 流動負債    

 租金及其他按金   85,568 86,921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十) 69,730 49,935 

 當期所得稅項負債   1,402    708 

 短期銀行貸款－有抵押   326,000 345,991 

 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有抵押   462,645  384,133 
   ───────── ───────── 

   945,345 867,688 

   
--------------- --------------- 

     

 總權益及負債  9,845,913 9,225,69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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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

按照歷史成本法編製，並就重估投資物業及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之公允值作出修訂，及根

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

附錄 16 而編製。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雖載有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關的財務資料作為比較資料，惟該

等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而只是取自有關的財務報表。與該等法定財

務報表有關而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36 條須予披露之進一步資料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662(3)條及附表 6 第 3 部的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提交截至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的核數師已就本集團的財務報表出具報告。該核數師報告並無保留意見，其中不包含核數師在不出具

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強調方式提請使用者注意的任何事項；亦不包含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第

406(2)條、第 407(2)條或第 407(3)條作出的聲明。  

 

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之流動負債淨值為港幣 743,331,000 元。流動負債主要包括短期銀行貸款港幣

326,000,000 元及長期銀行貸款之即期部份港幣 462,645,000 元。鑑於本集團過往再融資的歷史、可供動用的

銀行信貸及其資產支持，董事認為本集團有足夠的財務資源可供動用以作經營所需及支付到期負債。董事相

信本集團將會持續經營，故此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  

 

除下文說明外，編製此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時所採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乃與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一七年度年報」）所採用者一致。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二零一七年度年

報一併閱讀，該年報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以下新訂準則及準則之修訂為本集團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開始的會計期間所適用。  

 

年度改進項目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修訂本）  投資物業之轉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  與客户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之影響於下列披露。其他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

政策構成任何影響及無須追溯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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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政策變動  

 

本附註說明了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

生的收入」對本集團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的影響，並披露了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新會計政策與

過往期間的差異。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採納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關於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確認、分類與計量、金

融工具終止確認與金融資產減值。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導致會計政策的變動和對簡明綜合中

期財務資料已確認數額的調整。新會計政策列載於下文附註(b)。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第 7.2.15

段）和（第 7.2.26 段）的過渡要求，並無重報比較數字。  

 

(i) 分類與計量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首次採納日），本集團管理層評估了本集團所持有

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並將金融工具分類至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本集團在初始確認時作出不可撤銷的選擇而將其全部可供出售財務資產指定為權益投資按公允值計

入其他全面收益。本集團已選擇採用經修改追溯法以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因此比較資

料並不會重報。因此，本集團將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上市及非上市的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港幣 34,760,000 元，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從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重新分類至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

收益之金融資產。該等投資重報於過往年份之相關減值為港幣 28,001,000 元，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

日的期初保留溢利調整至投資重估儲備。  

 

(ii) 金融資產減值  

 

本集團的業務應收賬款須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新預期信貸損失模式。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 9 號的簡化方法計量預期信貸損失，即對所有業務應收賬款確認整個存續期的預期損

失。為計量預期信貸損失，業務應收賬款已按照共同的信貸風險特徵和逾期天數分組。  

 

當本集團無法合理預期可收回款項時，則將相應的業務應收賬款註銷。無法合理預期可收回款項的

跡象，其中包括債務人無法按計劃償付本集團款項，以及無法支付合同款項。  

 

本集團正持續評估應用此新減值模式之影響。儘管應用此項新指引代表會計方法出現變動，惟根據

現時之評估，本集團並不預期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及 / 或財務表現造成重大影響，因現時本集團多

項業務根據新規定而計算的信貸虧損與根據現行信貸虧損撥備做法下確認之數額預期不會有重大差

異。  



8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會計政策  

 

(i) 分類  

 

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按以下計量類別對其金融資產進行分類：  

—  其後以公允值計量（計入其他全面收益或損益）的金融資產，及  

—  以攤餘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  

 

該分類取決於主體管理金融資產的業務模式以及該資產現金流量的合同條款。對於非交易性持有的

權益工具投資，其分類將取決於本集團在初始確認時是否作出不可撤銷的選擇，而將權益投資按公

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  

 

(ii) 計量  

 

本集團以公允值對所有權益投資進行後續計量。如果本集團管理層選擇將權益投資的公允值盈利和

虧損計入其他全面收益，則當終止確認該項投資時，不會將公允值盈利和虧損重新分類至損益。當

本集團已確立收取股息的權利時，該等投資的股息持續確認為其他收益而計入損益。  

 

對於以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權益投資，其減值損失（以及減值損失轉回）不與其他公允值變

動獨立列報。  

 

(iii) 減值  

 

對於業務應收賬款，本集團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允許的簡化方法，在初始確認時計量應收

賬款整個存續期的預期損失。  

 

(c)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  採納的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 18 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11 號及其相關詮釋關於確認收

入的原則。該準則允許採納完整追溯調整法或經修訂追溯調整法。  

 

本集團自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起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5 號「與客戶之間的合同產生的收入」。該新

準則並無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之確認收入時間和數額構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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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收入及分部資料  

 

(a) 期內確認之收入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入    

 物業租賃    

 — 投資物業  134,673 104,729 

 — 供出售物業  13,441 13,455 

 物業有關服務  10,506 6,325 

 酒店經營  7,549 7,449 

 餐飲經營  -   1,047 
  ────────── ────────── 
  166,169 133,005 
  

══════════ ══════════ 

 

上述物業租賃及物業有關服務收入的金額，分別包括港幣 640,000 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869,000 元）及

港幣 269,000 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254,000 元）來自關連公司及人士，並按有關雙方同意之價格及條款

釐定。除餐飲經營外，本集團的所有收入按履行的服務時間確認。  

 

(b) 經營分部  

 

經營總決策人已確認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董事會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表現及分配資源。管理層

根據該等報告釐定經營分部。董事會從地域角度考慮業務，並認為本集團之經營分部為香港及北美。  

 

董事會按經營分部之基本溢利―基本溢利乃除所得稅後溢利撇除投資物業公允值改變（扣除美國遞延所得

稅項淨額後）計算而成，以及其分部資產和分部負債作為評估經營分部之表現，該等計量方法與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資料一致。  

 

經營分部之間並無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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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北美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物業租賃  116,432 31,682 148,114 
 物業有關服務  10,506 - 10,506 
 酒店經營  7,549 - 7,549 
  ──────── ──────── ──────── 
 分部總收入  134,487 31,682 166,169 
  ════════ ════════ ════════ 

 分部業績－基本溢利   
 —物業租賃及有關服務  24,437 10,010 34,447 
 —酒店經營  729 - 729 
 投資物業公允值盈利  408,335 25,732 434,067 
 遞延所得稅項淨額  - (10,280) (10,280) 
  ──────── ──────── ──────── 
 本期溢利  433,501 25,462 458,963 
  ════════ ════════ ════════ 

     

 分部業績包括：     
 財務收益  7 84 91 
 財務成本  (14,212) (2,309) (16,521) 
 所得稅費用（註） (7,515) (13) (7,528) 
 折舊  (7,439) (1,584) (9,023) 
  ════════ ════════ ════════ 

     

 資本性開支  187,783 4,219 192,002 
  ════════ ════════ ════════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    
 

 物業、機器及設備  1,527,342 15,950 1,543,292 
 投資物業  7,242,550 826,964 8,069,514 
  ──────── ──────── ──────── 
 非流動資產（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除外）  8,769,892 842,914 9,612,806 
 非流動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31,093 - 31,093 
 流動資產  166,524 35,490 202,014 
  ──────── ──────── ──────── 
 分部資產  8,967,509 878,404 9,845,913 
  ════════ ════════ ════════ 

     

 流動負債  929,947 15,398 945,345 
 非流動負債  819,083 275,042 1,094,125 
  ──────── ──────── ──────── 
 分部負債  1,749,030 290,440 2,039,47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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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北美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分部收入   

 物業租賃  91,200 26,984 118,184 
 物業有關服務  6,325 - 6,325 
 酒店經營  7,449 - 7,449 
  餐飲經營  1,047 - 1,047 
  ──────── ──────── ──────── 
 分部總收入  106,021 26,984 133,005 
  ════════ ════════ ════════ 

 分部業績－基本溢利     
 —物業租賃及有關服務  20,629 5,669   26,298 
 —酒店經營  419 - 419 
 —餐飲經營   (2,377) - (2,377) 
 投資物業公允值盈利／（虧損） 120,474 (42,173) 78,301 
 遞延所得稅項撥回淨額  - 15,539 15,539 
  ──────── ──────── ──────── 
 本期溢利／（虧損） 139,145 (20,965) 118,180 
  ════════ ════════ ════════ 

     

 分部業績包括：     
 財務收益  4 32 36 
 財務成本  (9,953) (1,781) (11,734) 
 所得稅費用（註）  (5,663) (13) (5,676) 
 折舊  (7,175) (1,127) (8,302) 
  ════════ ════════ ════════ 

     

 資本性開支  156,938 16,940 173,878 
  ════════ ════════ ════════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物業、機器及設備  1,412,007 17,090 1,429,097 
 投資物業  6,769,250 797,456 7,566,706 
  ──────── ──────── ──────── 
 非流動資產（可供出售財務資產除外）  8,181,257 814,546 8,995,803 
 非流動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4,760 - 34,760 
 流動資產  163,418 31,710 195,128 
  ──────── ──────── ──────── 
 分部資產  8,379,435 846,256 9,225,691 
  ════════ ════════ ════════ 

     

 流動負債  849,673 18,015 867,688 
 非流動負債  716,374 265,742  982,116 
  ──────── ──────── ──────── 
 分部負債  1,566,047 283,757 1,849,804 
  ════════ ════════ ════════ 

 

註: 減去北美分部之遞延所得稅項淨額後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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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本及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折舊  9,023 8,302 

 
開支，有關    

 
 —投資物業   24,966 22,238 

 
 —供出售物業  5,507 3,757 

 
 —物業有關服務  10,049 6,478 

 
 —物業、機器及設備  877 981 

 
 —酒店經營  5,089 5,280 

 
 —餐飲經營  - 3,406 

 
辦事處經營租約租金，支付予一間關連公司（註）  2,244 1,559 

 
僱員福利費用  32,855 33,411 

 
其他  19,576 14,078 

  ────────── ────────── 
 

銷售成本、行政費用及其他經營費用總額  110,186 99,490 
 

 
══════════ ══════════ 

 註: 此交易是與一間有共同主要管理人員之公司簽訂，並按有關雙方同意之價格及條款釐定。  

 

(四) 其他盈利淨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收益來自按公允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金融資產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169 3,484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盈利  - 4,773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虧損淨額  (18) (58) 
  ────────── ────────── 
 

 3,151 8,1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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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務收益及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收益    
 

銀行利息收益  91 36 
  ---------------- ---------------- 
 

財務成本    
 

銀行貸款及透支之利息費用  (26,920) (19,143) 
 

減 :已於物業、機器及設備及投資物業資本化之金額  10,399 7,409 
  ────────── ────────── 
 

 (16,521) (11,734) 
  ---------------- ---------------- 
 

   
 

財務成本淨額  (16,430) (11,698) 
  

══════════ ══════════ 

 

(六) 所得稅(費用)／撥回  

 

 香港利得稅準備按本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二零一七年：百分之十六點五）計算。除

在本期內繳交美國最低州稅外，估計海外附屬公司在本期內無應課稅溢利（二零一七年：港幣零元），毋須提

撥海外稅項準備。  

 

簡明綜合損益表內之所得稅（支銷）／撥回金額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所得稅（費用）／撥回  (17,808)    9,863 

 
 

══════════ ══════════ 

 

(七)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期內本公司之股東應佔溢利港幣 442,450,000 元（二零一七年：港幣 108,142,000 元）及

已發行普通股 287,670,000（二零一七年：287,670,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沒有潛在攤薄影響之普通股，故每股攤薄盈利等於

每股基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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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七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十仙  

  (二零一七年：港幣八仙) 

 

     28,767 

 

  23,014 

  
══════════ ══════════ 

 

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舉行之會議上，董事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港幣十仙。此等已宣派股息並無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列作應付股息，惟將列作截至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保留溢利分派。  

 

(九) 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  

 

包括在應收賬款及預付款項內之業務應收賬款港幣 486,000 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690,000

元），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日  406 690 
 三十一至六十日  80  - 
  ────────── ────────── 
  486 690 

  
══════════ ══════════ 

 

業務應收賬款為租金及管理費應收賬款。本集團一般並無賒數期給予租金應收賬款，以及給予三十天賒數期

予管理費應收款。  

 

(十) 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包括在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內之業務應付賬款港幣 6,254,000 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

6,941,000 元），其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零至三十日  6,239 6,896 
 三十一至六十日  7  4 
 六十一至九十日  - 2 
 超過九十日  8    39 
  ────────── ────────── 
  

6,254   6,9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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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書  

 

業績 

 

本席欣然報告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綜合溢利為港幣四億五千九百萬元，比對二零一七年

之綜合溢利港幣一億一千八百二十萬元，增加港幣三億四千零八十萬元或百分之二百八十八點

三。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每股盈利港幣一元五角四仙（二零一七年 : 港幣三十八仙），較去年同期

上升百分之三百零五點三。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綜合溢利包括投資物業公允值盈利（扣除美國

遞延所得稅後）港幣四億二千三百八十萬元，比對去年同期之投資物業公允值盈利（扣除美國

遞延所得稅後）港幣九千三百八十萬元。  

 

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基本溢利，撇除投資物業公允值盈利（扣除美國遞延所得稅後），約

港幣三千五百二十萬元，較二零一七年同期相應數字港幣二千四百四十萬元，上升港幣一千零

八十萬元或百分之四十四點三。基本溢利上升主要因為位於香港之橋滙及美國之 Montgomery 

Plaza 的租賃收益大幅增加所致。  

 

本集團二零一八年上半年之收入為港幣一億六千六百二十萬元，比對去年同期之收入為港幣一

億三千三百萬元，增加港幣三千三百二十萬元或百分之二十五。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投資物業重估為港幣八十億六千九百五十萬元（於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港幣七十五億六千六百七十萬元），截至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增加港幣五億零

二百八十萬元或百分之六點六。權益總額為港幣七十八億零六百四十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港幣七十三億七千五百九十萬元）。 

 

股息 

 

董事會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十仙（二零一七年: 港幣八仙）。 

 

展望 

 

橋滙的前景可觀。預期橋滙之租賃收益將持續增長，於未來數年續租之租金率將會上升。美國之

Montgomery Plaza 之租金率及出租率亦受惠於美國之企業減稅政策。  

 

近來環球經濟受關稅戰所拖累，全球通脹稍為緩和並可能引致利率上升步伐減慢。期望關稅戰能

儘快平息，不致影響環球經濟。  

 

如無意外，本集團將貫徹穩健方針。我們在營運方面仍保持審慎樂觀。  

 

 

主席 
馬清偉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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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與展望 

 

香港方面，二零一八年上半年租賃毛收益為港幣一億一千六百四十萬元，比對去年同期增加港

幣二千五百二十萬元或百分之二十七點六。該等增長來自橋滙的毛租賃收益大幅增加，來自其

他物業類別之租賃貢獻則保持穩定。 

 

二零一八年上半年，「西關」之酒店客房收費收益為港幣七百五十萬元，比對去年同期上升港幣

十萬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出租率保持平穩於平均百分之九十六。二零一八年上半年酒店營運

所得溢利為港幣七十萬元，比對去年同期上升港幣三十萬元。本集團已於二零一八年初停止餐

廳 Gees 的經營，並將於二零一八年第三季將服務橋滙租客的工廠食堂外判營運。 

 

美國方面，二零一八年上半年 Montgomery Plaza 之租賃毛收益為港幣三千一百七十萬元，比對

去年同期增加港幣四百七十萬元或百分之十七點四。Montgomery Plaza 之寫字樓樓面出租率於二

零一八年半年結時為百分之九十七。  

 

本集團流動資產及財務資源 

 

期內，本集團總銀行借貸增加港幣一億五千四百五十萬元至港幣十六億一千八百八十萬元（於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港幣十四億六千四百三十萬元）。權益總額增加港幣四億三千零五

十萬元至港幣七十八億零六百四十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七十三億七千五百

九十萬元），而未償還長期銀行貸款為港幣十二億九千二百八十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港幣十一億一千八百三十萬元）。債項權益比率為百分之二十點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百分之十九點九）。 

 

本集團擁有充足已承諾而未動用之銀行信貸額足以應付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所需及未來業務之

用。本集團財務狀況保持穩健。本集團並無外匯風險，概因銀行借貸只限於港元或美元，並以

各自之貸款貨幣償還本金與利息。  

 

本集團已採納並維持倚賴短期融資的政策概因利率較低，故此較符合經濟效益。有見及本集團

負債比率較低及與銀行的長期和諧關係，本集團認為此等政策持續運用將可降低營運成本，而

現行政策亦不會增加資產流動性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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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資本結構 

 

本集團資本結構一如去年年報般並無重大更改。本集團借貸主要以港元或美元為幣值，故無重

大匯率風險。  

 

本集團長期銀行貸款將於以下期間到期償還: 

 

 於二零一八年 

六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一年內 462,645  384,133 

—第二年內 339,016   334,572 

—第三至五年內  491,128 399,638 
 ────────── ────────── 
 1,292,789 1,118,343 

 
══════════ ══════════ 

 

本集團銀行借貸港幣十五億一千三百八十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十三億二

千九百三十萬元）是以若干物業賬面值合共港幣六十二億零五十萬元（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港幣五十七億三千四百六十萬元）及其租金收入作抵押。  

 

僱員人數及薪酬詳情 

 
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全職僱員人數（連董事）為一百六十九人。除薪金外，其他

福利包括酌情花紅、保險、醫療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中期股息及紀錄日  

 
董事會議決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十仙（二零一七年：港幣八仙），並於二零一八年

九月二十四日派發予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停止辦公時（「紀錄日」）登記在股東名冊上之股

東。為確保能享有收取中期股息之權利，請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七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

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往本公司股票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香港

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號舖，辦理登記手續。  

 

 

購回、出售或贖回股份 

 

期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之股份。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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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期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惟下述條文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2.1條，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

兼任。董事會主席（「主席」）馬清偉先生於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五日獲委任為本公司行政總

裁，自該日起馬清偉先生兼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位。董事會認為主席與行政總裁角

色由同一人兼任可以為本公司提供穩健及一貫的領導，有利於本公司策略的有效規劃及推行，

符合本公司和股東利益。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其條款不會較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的規定準則寬鬆。  

 

在回覆特定查詢時，所有董事均確認就本中期報告所述的會計期間有遵從標準守則及公司有關

董事證券交易行為守則所訂的標準。  

 

獨立審閱 

 

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業績乃未

經審核，惟已由本公司獨立核數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

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的獨立核數師執行中期財務資料審閱」進行審閱。而中期財務資料之

審閱報告載於即將寄發予股東的中期報告內。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馬清偉 

     

 

香港，二零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股票過戶登記處 

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  

一七一二至一七一六號舖  

 

於本公佈當日，董事會由九位董事組成，分別為執行董事馬清偉先生、馬清鏗先生、馬清權先生、馬清

秀女士及馬清揚先生，非執行董事張永銳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周國勲先生、陳樹貴先生及姚紀中先

生。  


